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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铅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 

（2015 年本） 

 

为促进我国铅蓄电池及其含铅零部件生产行业持续、健

康、协调发展，规范行业投资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1 年本）（修正）》

和《工业和信息化部 环境保护部 商务部 发展改革委 财政

部关于促进铅酸蓄电池和再生铅产业规范发展的意见》等国

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产业政策，按照合理布局、控制总量、

优化存量、保护环境、有序发展的原则，制定本规范条件。 

一、企业布局 

（一）新建、改扩建项目应在依法批准设立的县级以上

工业园区内建设，符合产业发展规划、园区总体规划和规划

环评，符合《铅蓄电池厂卫生防护距离标准》（GB 11659）

和批复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大气环境防护距离

要求。有条件的地区应将现有生产企业逐步迁入工业园区。

重金属污染防控重点区域应实现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

制，禁止新建、改扩建增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的铅蓄电池及

其含铅零部件生产项目。所有新建、改扩建项目必须有所在

地地市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定的重金属污染物排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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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量来源。 

（二）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环境保

护部令第 33 号）第三条规定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、文化

保护地等环境敏感区，重要生态功能区，因重金属污染导致

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区域，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

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内，禁止新建、改扩建铅蓄电池及

其含铅零部件生产项目。 

二、生产能力 

（一）新建、改扩建铅蓄电池生产企业（项目），建成

后同一厂区年生产能力不应低于 50 万千伏安时（按单班 8

小时计算，下同）。 

（二）现有铅蓄电池生产企业（项目）同一厂区年生产

能力不应低于 20 万千伏安时；现有商品极板（指以电池配

件形式对外销售的铅蓄电池用极板）生产企业（项目），同

一厂区年极板生产能力不应低于 100 万千伏安时。 

（三）卷绕式、双极性、铅碳电池（超级电池）等新型

铅蓄电池，或采用连续式（扩展网、冲孔网、连铸连轧等）

极板制造工艺的生产项目，不受生产能力限制。 

三、不符合规范条件的建设项目  

（一）开口式普通铅蓄电池（采用酸雾未经过滤的直排

式结构，内部与外部压力一致的铅蓄电池）、干式荷电铅蓄

电池（内部不含电解质，极板为干态且处于荷电状态的铅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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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池）生产项目。 

（二）新建、改扩建商品极板生产项目。 

（三）新建、改扩建外购商品极板组装铅蓄电池的生产

项目。 

（四）镉含量高于 0.002%（电池质量百分比，下同）或

砷含量高于 0.1%的铅蓄电池及其含铅零部件生产项目。 

四、工艺与装备 

新建、改扩建企业（项目）及现有企业，工艺装备及相

关配套设施必须达到下列要求： 

（一）应按照生产规模配备符合相关管理要求及技术规

范的工艺装备和具备相应处理能力的节能环保设施。节能环

保设施应定期进行保养、维护，并做好日常运行维护记录。

新建、改扩建项目的工程设计和工艺布局设计应由具有国家

批准工程设计行业资质的单位承担。 

（二）熔铅、铸板及铅零件工序应设在封闭的车间内，

熔铅锅、铸板机中产生烟尘的部位，应保持在局部负压环境

下生产，并与废气处理设施连接。熔铅锅应保持封闭，并采

用自动温控措施，加料口不加料时应处于关闭状态。禁止使

用开放式熔铅锅和手工铸板、手工铸铅零件、手工铸铅焊条

等落后工艺。所有重力浇铸板栅工艺，均应实现集中供铅（指

采用一台熔铅炉为两台以上铸板机供铅）。 

（三）铅粉制造工序应使用全自动密封式铅粉机。铅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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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（包括贮粉、输粉）应密封，系统排放口应与废气处理

设施连接。禁止使用开口式铅粉机和人工输粉工艺。 

（四）和膏工序（包括加料）应使用自动化设备，在密

封状态下生产，并与废气处理设施连接。禁止使用开口式和

膏机。 

（五）涂板及极板传送工序应配备废液自动收集系统，

并与废水管线连通，禁止采用手工涂板工艺。生产管式极板

应当采用自动挤膏工艺或封闭式全自动负压灌粉工艺。 

（六）分板刷板（耳）工序应设在封闭的车间内，使用

机械化分板刷板（耳）设备，做到整体密封，保持在局部负

压环境下生产，并与废气处理设施连接，禁止采用手工操作

工艺。 

（七）供酸工序应采用自动配酸系统、密闭式酸液输送

系统和自动灌酸设备，禁止采用人工配酸和灌酸工艺。 

（八）化成、充电工序应设在封闭的车间内，配备与产

能相适应的硫酸雾收集装置和处理设施，保持在微负压环境

下生产；采用外化成工艺的，化成槽应封闭，并保持在局部

负压环境下生产，禁止采用手工焊接外化成工艺。应使用回

馈式充放电机实现放电能量回馈利用，不得用电阻消耗。所

有新建、改扩建的项目，禁止采用外化成工艺。 

（九）包板、称板、装配焊接等工序，应配备含铅烟尘

收集装置，并根据烟、尘特点采用符合设计规范的吸气方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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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持合适的吸气压力，并与废气处理设施连接，确保工位在

局部负压环境下。 

（十）淋酸、洗板、浸渍、灌酸、电池清洗工序应配备

废液自动收集系统，通过废水管线送至相应处理装置进行处

理。 

（十一）新建、改扩建项目的包板、称板工序必须使用

机械化包板、称板设备。现有企业的包板、称板工序应使用

机械化包板、称板设备。 

（十二）新建、改扩建项目的焊接工序必须使用自动烧

焊机或自动铸焊机等自动化生产设备，禁止采用手工焊接工

艺。现有企业的焊接工序应使用自动化生产设备。 

（十三）所有企业的电池清洗工序必须使用自动清洗

机。 

五、环境保护 

所有企业必须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，必

须严格依法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、环保设施“三同时”（建

设项目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

产使用）竣工验收、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、排污申报、排污

缴费与排污许可证制度；建设项目污染排放必须达到总量控

制指标要求，且主要污染物和特征污染物实现稳定达标排

放；建立完善的环境风险防控体系，结合实际制定与园区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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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边环境相协调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；必须实施

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评估验收。应根据《企业事业单

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》（环境保护部令第 31 号）的相关规定，

及时、如实地公开企业环境信息，推动公众参与和监督铅蓄

电池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。对于在环境行政处罚案件办理信

息系统、环保专项行动违法企业明细表和国家重点监控企业

污染源监督性监测信息系统等环境违法信息系统中存在违

法信息的企业，应当完成整改，并提供相关整改材料，方可

申请列入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公告。 

六、职业卫生与安全生产 

（一）企业应当遵守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职业病防治法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要求，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、职业

卫生防护条件；建立、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有效的安全生

产管理制度；加强职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隐患排查治理工

作，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并达到三级及以上。 

（二）新建、改扩建项目应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和职

业病防护设施设计，经批准后方可开工建设；根据《建设项

目职业卫生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安全监管总局

令第 51 号）的规定，职业病防护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

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，需要试运行的应与主

体工程同时投入试运行，试运行时间为 30-180 天，并根据

《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》（卫生部令第 49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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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，在试运行 12 个月内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；

职业病防护设施经验收合格后，方可投入正式生产和使用。 

（三）生产作业环境必须满足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

（GBZ 1）、《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 部分：化

学有害因素》（GBZ 2.1）和《铅作业安全卫生规程》（GB 13746）

的要求，作业场所空气中铅尘浓度不得超过 0.05mg/m
3
，铅

烟浓度不得超过 0.03mg/m
3
。 

（四）企业应建立有效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，实施有专

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，并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

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、评价，确保职工的职业健康。应设置

专用更衣室、淋浴房、洗衣房等辅助用房，场所建设、生产

设备应符合职业病防治的相关要求。企业办公区、员工生活

区应与生产区域严格分开，加强管理，禁止穿着工作服离开

生产区域；员工休息室、倒班宿舍设在厂区内的，禁止员工

家属和儿童等非企业内部员工居住；员工下班前，应督促其

洗手和洗澡。应为员工提供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，在员工离

开生产区域前，应收回手套、口罩、工作服、帽子等，进行

统一处理，不得带出生产区域；应对每班次使用过的工作服

等进行统一清洗。 

（五）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，公布职业病防治规

章制度、操作规程、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

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。熔铅、铸板及铅零件、铅粉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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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、分板刷板（耳）、装配焊接、废极板处理等产生严重职

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应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；应安

装送新风系统，并保持适宜的风速，其换气量应满足稀释铅

烟、铅尘的需要；送新风系统进风口应设在室外空气洁净处，

不得设在车间内；禁止使用工业电风扇代替送新风系统或进

行降温。 

（六）企业应当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，如实向劳

动者告知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、职业

病防护措施、待遇及参加工伤保险等情况，并在劳动合同中

写明；应加强劳动者职业健康教育，提高劳动者健康素质和

自我保护意识；应加强职业健康监护，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

案，根据《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》（卫生计生委令第 5 号）、

《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安全监管总局令

第 49 号）、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（GBZ 188）和职业健

康监护有关标准的规定，组织上岗前、在岗期间、离岗时职

业健康检查，并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劳动者。普通员工每年

至少应进行一次血铅检测；对工作在产生严重职业病危害作

业岗位的员工，应采取预防铅污染措施，每半年至少进行一

次血铅检测，经诊断为血铅超标者，应按照《职业性慢性铅

中毒诊断标准》（GBZ 37）进行驱铅治疗。 

（七）企业应通过 GB/T 28001（OHSAS 18001）“职业健

康安全管理体系”认证。 



 

 9 

七、节能与回收利用 

（一）企业生产设备、工艺能耗和单位产品能耗应符合

国家各项节能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。 

（二）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应积极履行生产者责任延伸

制，利用销售渠道建立废旧铅蓄电池回收系统，或委托持有

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再生铅企业等相关单位对废旧铅蓄

电池进行有效回收利用。企业不得采购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再

生铅企业生产的产品作为原料。鼓励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利用

销售渠道建立废旧铅蓄电池回收机制，并与符合有关产业政

策要求的再生铅企业共同建立废旧电池回收处理系统。 

八、监督管理 

（一）新建、改扩建铅蓄电池及其含铅零部件生产项目

的投资管理、土地供应、节能评估、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等手

续应按照本规范条件中的规定进行审核，并履行相关报批手

续。未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，一律不准开工建

设；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在建项目或者未经环保“三同

时”验收的项目，一律停止建设和生产。 

（二）各地人民政府及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对本地

区铅蓄电池及其含铅零部件生产行业统一规划，严格控制新

建项目，并使其符合本地区资源能源、生态环境和土地利用

等总体规划的要求；对现有铅蓄电池企业，在其卫生防护距

离之内不应规划建设居住区、医院、学校、食品加工企业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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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敏感项目；应引导现有企业主动实施兼并重组，有效整

合现有产能，着力提升产业集中度，加大先进适用的清洁生

产技术应用力度，提高产品质量，改善环境污染状况。 

（三）现有铅蓄电池及其含铅零部件生产企业应达到

《电池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（试行）》（发展改革委公

告第 87 号）中规定的“清洁生产企业”水平，新建、改扩

建项目应达到“清洁生产先进企业”水平。 

（四）有关部门在对铅蓄电池生产项目进行投资管理、

土地供应、环保核查、信贷融资、规划和建设、消防、卫生、

质检、安全、生产许可等工作中以本规范条件为依据。申请

或重新核发生产许可证的企业，应当符合本规范条件的要

求。对经审核符合本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，工业和信息化部

将向有关部门进行通报。 

（五）搬迁项目应执行本规范条件中关于新建项目的有

关规定。 

（六）生产或购买商品极板的企业，应向省级工业和信

息化主管部门申报极板销售或采购记录，不得将极板销售给

不符合本规范条件的企业，也不得采购不符合本规范条件的

企业生产的极板。  

（七）所有铅蓄电池及其含铅零部件生产企业，应在本

规范条件公布后，按照自愿原则对本企业符合规范条件的情

况进行自查，并将自查情况报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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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审核。 

（八）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按照本规范条件做好相关管理

工作。对于已达到本规范条件的企业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

行公告，并实行社会监督和动态管理。 

（九）行业协会应组织企业加强行业自律，协助政府有

关部门做好本规范条件的实施和跟踪监督工作。 

九、附则 

（一）本规范条件中涉及的企业和项目，包括中华人民

共和国境内（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地区除外）所有新建、改扩

建和现有铅蓄电池及其含铅零部件生产企业及其生产项目。 

（二）本规范条件中所涉及的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标准及

产业政策若进行修订，则按修订后的最新版本执行。 

（三）本规范条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。 

（四）本规范条件自 2015 年 12 月 25 日起实施。《铅蓄

电池行业准入条件》（工业和信息化部 环境保护部 2012 年

第 18 号公告）同时废止。 


